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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永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鼎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 424,512,4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4%；本次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后，永鼎集团累
计质押公司股份 281,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6.19%，占公司总股本的 20.35%。

● 永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莫林弟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25,023,52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8%。截至公告日，永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莫林弟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281,000,000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6.11%，占公司总股本的 20.35%。

公司于 2021年 3月 30日接到控股股东永鼎集团关于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 具体
内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质押基本情况
2021年 3月 29日，永鼎集团将其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苏

州分行”）共计 19,000,000股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具
体如下：
股东名称 永鼎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股） 19,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4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8

解质时间 2021年 3月 29日

持股数量（股） 424,512,467

持股比例（%） 30.7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262,0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1.7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97

注：本次解质的股份于同日用于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见“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1 年 3 月 29 日， 永鼎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9,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质押给招商银行苏州分行，相关质押手续已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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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永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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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鼎集
团 424,512,467 30.74% 262,000,000 281,000,000 66.19% 20.35% 0 0 0 0

莫林弟 511,056 0.0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25,023,523 30.78% 262,000,000 281,000,000 66.11% 20.35% 0 0 0 0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 控股股东永鼎集团未来半年到期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2,900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30.39%，占公司总股本的 9.34%，对应融资余额为 30,260 万元；未来一年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累
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0,2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24.03%，占公司总股本的 7.39%，对应融资余额
为 17,600万元。

永鼎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目前不存在平仓风
险，其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红，如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每年获得稳定的现金分
红，以及其他投资收益所得等。

2、控股股东永鼎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永鼎集团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 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稳定或股权结构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变化。
根据质押协议，本次质押设置预警线和平仓线，若公司股价下跌，触发预警线或平仓线时，永鼎集

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追加股票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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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

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赞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协议类型：赞助协议
● 赞助形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 协议期限：自签署生效之日起至 2022年 12月 31日
● 对公司的影响：协议生效后，公司成为杭州亚运会期间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有利于公司提升

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并持续深化国际化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有航空资源优势，强化货运航空
全球化服务能力，积极深入布局全球快递综合服务网络，打造全球供应链一体化，增强公司全球化综
合服务能力。

为深入践行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圆通速递”）“服务社会，强企为国”的责
任理念，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充分发挥自有航空资源优势，增强货运航空全球化服务能力，
并拓展国际网络布局，打造全球供应链一体化，公司与 2022年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以下简称“杭州
亚组委”）签署了《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赞助协议》。 协议生效后，公司成为杭州

亚运会期间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为 2022 年第 19 届亚洲运动会（以下简称“亚运会”或“杭州亚运
会”）提供所需相关物资的清关、运输、配送、仓储等物流服务和国际、国内快递服务，并根据需要开发
相应的 IT系统。

一、交易概述
2021 年 3 月 30 日，公司和杭州亚组委签署了《2022 年第 19 届亚运会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赞助

协议》。 协议生效后，公司成为杭州亚运会期间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为杭州亚运会提供所需相关物资
的清关、运输、配送、仓储等物流服务和国际、国内快递服务，并根据需要开发相应的 IT系统。

二、交易方介绍
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组委会于 2016年 3月 18日成立， 负责 2022年第 19 届亚运会的筹备、组

织、协调等工作。
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以下简称“亚奥理事会”）于 1982 年 11 月 16 日成立，管理着亚洲体育运

动，亚运会是亚奥理事会的财产，亚奥理事会对亚运会名称、符号、会旗、口号和标识的使用拥有全部
权限。 亚奥理事会已经将杭州亚运会相关的全部市场开发权授予杭州亚组委。

三、协议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赞助签署的《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官方物流服务赞助商赞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官方赞助方：圆通速递
许可方：杭州亚组委、亚奥理事会
（二）赞助方案
圆通速递为杭州亚运会提供所需相关物资的清关、运输、配送、仓储等物流服务，国际及国内快递

服务，并根据需要开发相应的 IT系统。
杭州亚组委、 亚奥理事会授予圆通速递在有效期和协议区域内行使与杭州亚运会和产品有关的

赞助权利和机会。
（三）赞助形式
圆通速递将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对价方式向许可方提供赞助。
（四）赞助权利与机会
1．推广权利与机会
圆通速递有权在产品上使用杭州亚运会徽记，在销售、推广和宣传产品时使用杭州亚运会徽记，

有权使用杭州亚组委授权称谓将产品与杭州亚运会联系起来， 有权开发并使用杭州亚运会吉祥物的
个性化姿势，有权获得企业专属宣传机会。

2．广告与媒体权利和机会
圆通速递有权在体育场馆设置广告牌， 有权参与杭州亚组委在中国实施的综合识别和公布计划

的权利，有权通过推广杭州亚运会、杭州亚运会相关主题活动以及宣传亚运会商业伙伴的贡献等国际
和国内媒体活动（如电视广播、电视增值节目及纸质媒体等）中的赞助商综合识别中获益，并在杭州亚
运会官网主页上获得综合识别等。

3.服务权利与机会
圆通速递有权获杭州亚组委派一位客户代表给予支持， 有权参加杭州亚组委安排的杭州亚运会

相关研讨会，有权成为杭州亚运会赞助商俱乐部成员，并可能向与官方赞助商处于同一赞助级别的商
业伙伴提供的任何其他服务机会。

4.优先谈判权
圆通速递具有就定于 2026 年举行的第二十届名古屋亚运会的同一产品类别的类似赞助权展开

优先讨论和谈判的独家权利。
（五）协议的生效、有效期和变更、终止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合同届满，除非依据本协议的约定提前终

止。
杭州亚运会延期举行的，许可方和圆通速递均同意，在许可方发布延期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就延

期对本协议履行造成的影响进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六）违约责任和赔偿
圆通速递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许可方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本

协议，同时有权要求其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许可方损失的，圆通速递还
应当承担许可方全部损失。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亚运会是亚洲地区的综合性运动竞赛会，2022年第 19届杭州亚运会备受全球瞩目。 公司是国内

领先的综合性快递物流运营商，具备全面、高效、稳定的快递服务网络和先进的数字化、信息化平台，
国际网络拓展及货运航空布局亦走在行业前列，此次签订赞助协议体现了杭州亚组委、亚奥理事会对
公司综合服务能力的认可，有利于提升公司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并持续深化国际化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自有航空资源优势， 强化货运航空全球化服务能力， 并积极深入布局全球快递综合服务网
络，打造全球供应链一体化，增强公司全球化综合服务能力。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尚需亚奥理事会履行相应的签署程序；同时，公司就本协议需要支付的赞助费用以及提供

的相关服务成本可能会对协议有效期内相关年度的损益产生一定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1 年 3 月 31 日

（上接 D9 版）
截至 2020年末，招商局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统计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六）营口港务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之“3、实际控制人持
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大连港集团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 2020年末，大连港集团之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七）营口港务集团实际控制
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三、一致行动人之一：群力国际
（一）群力国际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群力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称:Team�Able�International�Limited）
住所 香港干诺道中 168-200号信德中心东座招商局大厦 38楼
董事 齐岳、贾明、那丹红
已发行股份数 1股
公司注册编号 2311735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香港干诺道中 168-200号信德中心东座招商局大厦 38楼
联系电话 852-2102-8888

（二）群力国际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1、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群力国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注 1：CMU已将其持有的招商局港口股权享有的股东投票权授予招商局香港行使。
注 2：2018年 6月 19日， 招商局香港与招商港口签署《关于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

议》，约定招商港口向 CMID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招商局港口 1,313,541,560股普通股股份的交易完成后，
招商局香港就其受 CMU委托行使的招商局港口股份的表决权应当与招商港口在招商局港口股东大会审议
事项的表决上无条件保持一致，并以招商港口的意见为准进行表决。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群力国际的控股股东为招商局港口，群力国际的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
（1）控股股东
招商局港口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招商局港口 港口业务、保税物流及冷链业务、物业开发及投资 招商港口，持股 40.91%

（2）实际控制人
群力国际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其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二）营

口港务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之“（2）实际控制人”。
3、群力国际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及业务
（1）群力国际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末，除持有大连港 21.05%的股份外，群力国际未实际开展业务，暂未控制其他企业。
（2）控股股东招商局港口投资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末，招商局港口控制的重要子公司如下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
益比例 主要业务

1 招商局货柜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提供集装箱码头服务及港口
运输服务

2 招商局国际港港口（宁波）有限公司 100.00% 投资控股

3 招商局国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投资控股

4 青岛港招商局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00.00% 提供集装箱码头服务及港口
运输服务

5 招商局国际码头（青岛）有限公司 90.10% 港口、 集装箱码头及物流业
务

6 招商局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60.00% 提供集装箱相关物流服务

7 招商港务（深圳）有限公司 100.00% 提供码头服务及港口运输服
务

8 蛇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80.00% 于中国蛇口经营第 1 及 2 号
泊位

9 深圳联运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80.00% 于中国蛇口经营第 3 及 4 号
泊位

10 安迅捷集装箱码头（深圳）有限公司 80.00% 于中国蛇口经营第 5 及 9 号
泊位

11 深圳海勤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提供码头兴建服务

12 深圳海星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67.00% 提供集装箱码头服务务

13 深圳妈港仓码有限公司 70.00% 于中国深圳妈湾经营第 5
号、第 6号及第 7号泊位

14 深圳妈湾港航有限公司 70.00% 于中国深圳妈湾经营第 0 号
泊位

15 漳州招商局厦门湾港务有限公司 31.00% 提供码头服务及港口运输服
务

16 漳州招商局码头有限公司 60.00% 于中国福建省漳州经济开发
区经营第 3至第 6号泊位

17 漳州招商局拖轮有限公司 70.00% 于中国福建省漳州经济开发
区提供拖轮服务

18 招商局国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6.84% 提供电脑网络服务

19 安运捷码头仓储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80.00% 持有中国蛇口若干幅土地

20 广东颐德港口有限公司 51.00% 港口业务

21 Colombo�International�Container�Terminals�Limited 85.00% 提供集装箱码头服务

22 Lomé Container�Terminal�S.A. 35.00% 提供集装箱码头服务

23 Mega�Shekou�Container�Terminals�Limited 80.00% 投资控股

24 深圳金域融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物业持有

25 深圳市招商前海湾置业有限公司 100.00% 物业持有

26 汕头招商局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0.00% 港口业务

27 Hambantota�International�Port�Group�(Private)�Limited 85.00% 港口发展、管理及营运

28 Hambantota� International�Port� Services�Company� (Private)�
Limited 49.30% 港口管理

29 TCP�Participa??es�S.A. 77.45% 提供码头服务及港口运输服
务

（3）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投资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末，群力国际之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详见本节之“一、收购人之

一：营口港务集团”之”（二）营口港务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3、营口港务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及业务”之“（3）营口港务集团之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投资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
况”。

（三）群力国际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群力国际设立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截至 2020 年末，除持有大连港 21.05%的股份外，未实际开展经

营。
群力国际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港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
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
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7年
度

资产总计 390,435.86 387,386.71 381,782.55
净资产 322,368.59 313,366.09 324,980.36
营业收入 1,793.84 - -
利润总额 19,653.45 16,625.01 -103,784.98
净利润 17,852.60 15,095.39 -104,250.47
净资产收益率 5.54% 4.82% -32.08%
资产负债率 17.43% 19.11% 14.88%

注 1：2017-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注 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
注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四）群力国际自设立至今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群力国际自成立以来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群力国际的董事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群力国际的董事（未设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 齐岳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深圳 中国香港
2 贾明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深圳 无
3 那丹红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深圳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前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群力国际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1、群力国际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年末，群力国际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2、 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年末，招商局港口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
比例 上市地

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77% 上海

3、 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年末，招商局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统计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六）营口港务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之“3、实际控制人持
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群力国际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 2020年末，群力国际之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七）营口港务集团实际控制人
持股 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四、一致行动人之二：布罗德福国际
（一）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干诺道中 168-200号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 38楼
董事 李建辉、孙力干
已发行股份数 3股
公司注册编号 2614232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香港干诺道中 168-200号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 38楼
联系电话 0755-26886605

（二）布罗德福国际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1、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布罗德福国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布罗德福国际的控股股东为招商局香港，布罗德福国际的实际控制人

为招商局集团。
（1）控股股东
招商局香港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招商局香港 投资控股及提供公司管理服务 招商局轮船，持股 100%

（2）实际控制人
布罗德福国际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其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

之”（二）营口港务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之“（2）实际控
制人”。

3、布罗德福国际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及业务
（1）布罗德福国际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末，布罗德福国际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
权益比例 主要业务

1 深圳赤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100.00% 物流辅助服务

2 赤湾港航（香港）有限公司 100.00% 投资控股

3 深圳赤湾港集装箱有限公司 100.00% 物流辅助服务

4 深圳赤湾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物流辅助服务

5 赤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75.00% 物流辅助服务

6 深圳赤湾拖轮有限公司 100.00% 物流辅助服务

7 赤湾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100.00% 物流辅助服务

8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41.85% 投资控股

9 招商局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4.66% 投资

10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92% 物流辅助服务

11 安速捷码头仓储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100.00% 持有中国蛇口一幅土地

12 招商局（辽宁）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提供码头服务及港口运输服务

13 招商局港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74.10% 港口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

14 虹辉（香港）有限公司 74.66% 投资

15 招商局港口（舟山）滚装物流有限公司 51.00% 物流辅助服务

16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35% 港口服务

17 广东湛江港龙腾船务有限公司 70.00% 物流辅助服务

18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51.00% 港口服务

（2）控股股东招商局香港投资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末，招商局香港控制的重要子公司如下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比
例 主要业务

1 招商局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100.00% 金融服务
2 招商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99.34% 金融服务
3 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投资控股
4 招商局海通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海运机器及配件贸易
5 招商局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100.00% 旅游相关业务

6 招商局海南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30.00% 土地开发、园区及房地产开发
经营等

7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92% 港口及港口相关业务
8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42.49% 投资控股
9 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51.00% 港口服务
10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75.00% 港口服务
11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78.29% 港口服务

注：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年 1月 29日退市。
（3）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投资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末，布罗德福国际之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详见本节之“一、

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二）营口港务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3、营口港务集团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及业务”之“（3）营口港务集团之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投资
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三）布罗德福国际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截至 2020年末，布罗德福国际主要进行投资控股业务。 布罗德福国际于 2017 年 11 月在香港注

册成立。
布罗德福国际 2018-2019年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资产总计 35,058,201.18 14,973,577.80
净资产 16,240,440.20 7,136,125.9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95,736.36 1,306,076.49
营业总收入 1,655,078.46 970,339.46
净利润 578,923.03 249,316.21
净资产收益率 3.56% 3.49%
资产负债率 53.68% 52.34%

注 1：2018-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注 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
注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四）布罗德福国际自设立至今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布罗德福国际自成立以来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

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布罗德福国际的董事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布罗德福国际的董事（未设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 李建辉 董事 男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2 孙力干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前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布罗德福国际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1、布罗德福国际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布罗德福国际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
比例 上市地

1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92% 深圳
2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41.85% 香港
3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77% 上海
4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78.29% 上海
5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19.08% 上海
6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5.00% 上海

注：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年 1月 29日退市；
2、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招商局香港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益

比例 上市地

1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92% 深圳
2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42.49% 香港
3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55% 上海
4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78.29% 上海
5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19.08% 上海
6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60% 深圳、香港

注：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21年 1月 29日退市；
3、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招商局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的情况统计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六）营口港务集团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之“3、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布罗德福国际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份的简要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
“（七）营口港务集团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五、一致行动人之三：辽宁港湾金控
（一）辽宁港湾金控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辽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二十五号路 91-B62号
法定代表人 王泽栋
注册资本 1,002,4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6年 7月 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MA0P4XTT31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及对所投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咨询，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日用
百货、煤炭、粮食、钢材、矿石、贵金属、有色金属、金银制品销售，经济信息咨询，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2016年 7月 12日至长期
控股股东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营港路 1号营口港务集团业务大厦
联系电话 024-6260502

（二）辽宁港湾金控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1、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辽宁港湾金控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营口港务集团持有辽宁港湾金控 99.76%股权，为辽宁港湾金控之控

股股东；辽宁港湾金控的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
（1）控股股东
营口港务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营口港务集团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辽港集团，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 45.93%

（2）实际控制人
辽宁港湾金控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其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

之”（二）营口港务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之“（2）实际控
制人”。

3、辽宁港湾金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及业务
（1）辽宁港湾金控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末，辽宁港湾金控所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或拥有权
益比例 主要业务

1 辽宁港湾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 辽宁港航现代供应链有限公司 10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 环球通达国际有限公司 100.00% 投资
4 辽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00% 金融业

（2）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投资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2020年末，辽宁港湾金控之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详见本节之“一、

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二）营口港务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3、营口港务集团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及业务”之“（1）营口港务集团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3）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投资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辽宁港湾金控之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详见

本节之“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二）营口港务集团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之“3、营口港
务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主要企业及业务”之“（3）营口港务集团之实际控制人招商
局集团投资控制的重要子公司情况”。

（三）辽宁港湾金控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辽宁港湾金控主要从事实业投资及对所投资产进行管理等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116,424.01 155,676.90 185,506.50
负债总额 1,702.07 43,142.62 63,176.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4,312.31 112,134.27 121,830.36
营业总收入 737.37 3,317.75 1,489.67
净利润 -261.76 -2,329.57 -1,905.66
净资产收益率 -0.23% -2.07% -1.56%
资产负债率 1.46% 27.71% 34.06%

注 1：2017-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注 2：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
注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四）辽宁港湾金控最近五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辽宁港湾金控最近五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辽宁港湾金控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辽宁港湾金控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1 王泽栋 董事长兼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无
2 陈立庆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3 司军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4 王晓东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无
5 蒋辉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6 阎淑君 监事会主席 女 中国 中国 无
7 马英姿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8 王惠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无

2019年 11月 7日，因现场检查中发现营口港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辽宁监管局出具了：（1）《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23 号），对辽宁港湾金控董事王晓东（时任营
口港董事兼总经理）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上交所于 2020 年 8 月 14 日出具了《关于对营
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关注的决定》（上证公监函[2020]0090 号），对辽宁港湾金
控董事王晓东（时任营口港董事兼总经理）予以监管关注。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情况外，前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辽宁港湾金控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1、辽宁港湾金控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年末，辽宁港湾金控未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2、 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辽宁港湾金控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六）营口港务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之“1、营口
港务集团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3、 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招商局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5%的情况统计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六）营口港务集团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之“3、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七）辽宁港湾金控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 2020 年末，辽宁港湾金控之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详见本节“一、收购人之一：营口港务集团”之“（七）营口港务
集团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第二节 本次收购目的及决策
一、本次收购目的
为了理顺辽港集团对下属企业的合并控制关系，优化辽港集团治理结构，辽港集团及下属全资子

公司大连港集团及控股子公司营口港务集团拟进行以下表决权委托安排：
1、 大连港集团拟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 将其所持有的辽港股份 26.66%股权所对应的除收益

权、处分权（包括股份质押）、认股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全部委托给营口港务集团行使，协议自双方授权
代表签署协议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终止日为双方签订协议的终止协议之日。

2、辽港集团拟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将其持有的营口港务集团 22.965%股权所对应的除收益
权、处分权（包括股份质押）、认购增资/优先购买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全部委托给大连港集团行使，协议
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协议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终止日为双方签订协议的终止协议之日。

本次表决权委托后，营口港务集团通过直接持有股份及接受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合计拥有辽港股
份 57.24%股权的表决权。

本次表决权委托后，大连港集团通过直接持有股份及接受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合计拥有营口港务
集团 45.93%股权的表决权，对其形成控制，并间接控制营口港务集团及辽宁港湾金控拥有的辽港股
份 57.53%股权的表决权。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收购人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计划
除因本次收购取得上市公司表决权外，收购人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

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辽港集团董事会 2021年第 1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经大连港集团董事会 2021年第 4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营口港务集团董事会 2021年第 3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已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执行人员豁免营口港务集团及大连港集团在

本次表决权委托中取得辽港股份投票权而引发其按照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第 26.1条需要作出
的强制性全面要约责任。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变动情况
1、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前， 营口港务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916,185,012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57%，持有表决权比例为 30.57%，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收购前，大连港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032,421,16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6.66%，

持有表决权比例为 26.66%，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2、本次收购后

本次收购仅是表决权委托，不涉及股份转让，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
持有股权比例未发生变更。

本次收购完成后，营口港务集团通过直接持有股份及接受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合计拥有辽港股份
57.24%股权的表决权， 为辽港股份控股股东。 大连港集团通过直接持有股份及接受表决权委托的方
式，合计拥有营口港务集团 45.93%股权的表决权，对其形成控制，并间接控制营口港务集团及辽宁港
湾金控拥有的辽港股份 57.53%股权的表决权，为辽港股份间接控股股东。

二、本次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方式为表决权委托， 即大连港集团将其持有的辽港股份股票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营口

港务集团，辽港集团将其持有的营口港务集团表决权委托给大连港集团。
三、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辽港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
大连港集团与营口港务集团于 2021年 3月 29日签署了《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与营口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委托方：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受托方：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1、委托标的
1.1 本次委托的标的股权为大连港集团直接持有的辽港股份 6,032,421,162 股股份（包括

5,310,255,162股 A股股份及 722,166,000股 H股股份），占辽港股份总股本的 26.66%（“标的股权”）。
1.2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若大连港集团所持有的标的股权因辽港股份发生配股、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等方式增加的，增加的部分也自动纳入标的股权范围；若大连港集团出售部分标的股
权的，则标的股权相应减少。

1.3在本协议生效后，营口港务集团将合计享有辽港股份 57.24%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
2、委托权利及行使方式
2.1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大连港集团同意将标的股权除收益权、处分权（包括股份质押）、

认股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全部委托给营口港务集团行使，营口港务集团同意接受该委托。 大连港集团委
托的权利具体包括如下：

（1）依法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代理人参加辽港股份的股东大会；
（2）行使股东提案权，向辽港股份提交包括但不限于提名、推荐、选举或罢免董事（候选人）、监事

（候选人）的股东提案或议案；
（3）针对根据适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辽港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股

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在辽港股份股东大会上代表大连港集团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以及
（4）法律法规或者辽港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除收益权、处分权（包括股份质押）、认股权以外的其

他股东权利。
2.2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营口港务集团持本协议即可行使第 2.1条下的受托权利，无须另

行获得大连港集团的授权委托书。 若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证券监管规定或辽港股份公司章程的
要求，营口港务集团行使第 2.1 条下的受托权利需大连港集团另行出具授权委托文件的，大连港集团
同意根据营口港务集团的要求，及时配合签署出具相应文件。

2.3非经大连港集团书面同意， 营口港务集团不得将本协议下的受托权利进行转委托或转让，不
得以任何方式在标的股权上设定第三方权益。

2.4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适用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规定下大连港集团作为标的股权所有
人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仍由大连港集团履行。

3、委托期限
3.1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终止日为双方签订本协议的终止

协议之日。
3.2 在委托期限内，大连港集团不得单方面撤销委托授权，也不得将本协议下委托营口港务集团

行使之权利再授权给其他第三方。
4、董事提名
营口港务集团将在本协议签署后， 尽快按照辽港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提名程序向辽港股份提名

董事候选人。
5、费用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为实现本协议目的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中介机构费用），由双方各自承

担。
（二）《营口港务集团表决权委托协议》
辽港集团与大连港集团于 2021年 3月 29日签署了《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港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之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委托方：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受托方：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1、委托标的
1.1本次委托的标的股权为辽港集团直接持有的营口港务集团 22.965%的股权（“标的股权”）。
1.2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若辽港集团所持有的标的股权因营口港务集团增资或辽港集团

受让其他第三方股权等方式增加的，增加的部分也自动纳入标的股权范围；若辽港集团出售部分标的
股权的，则标的股权相应减少。

1.3在本协议生效后，大连港集团将合计享有营口港务集团 45.93%股权所对应的表决权。
2、委托权利及行使方式
2.1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辽港集团同意将标的股权除收益权、处分权（包括股份质押）、认

购增资/优先购买权之外的股东权利全部委托给大连港集团行使，大连港集团同意接受该委托。辽港集
团委托的权利具体包括如下：

（1）依法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代理人参加营口港务集团的股东会；
（2）按照营口港务集团章程的规定，向营口港务集团提名、委派、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3）针对根据适用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营口港务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需

要股东会讨论、决议的事项，在营口港务集团股东会上代表辽港集团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以
及

（4）法律法规或者营口港务集团公司章程规定的除收益权、处分权（包括股份质押）、认购增资/优
先购买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

2.2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大连港集团持本协议即可行使第 2.1条下的受托权利，无须另行
获得辽港集团的授权委托书。 若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营口港务集团公司章程的要求，大连港集
团行使第 2.1条下的受托权利需辽港集团另行出具授权委托文件的，辽港集团同意根据大连港集团的
要求，及时配合签署出具相应文件。

2.3 非经辽港集团书面同意，大连港集团不得将本协议下的受托权利进行转委托或转让，不得以
任何方式在标的股权上设定第三方权益。

2.4在本协议约定的委托期限内，适用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规定下辽港集团作为标的股权所有人
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仍由辽港集团履行。

3、委托期限
3.1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终止日为双方签订本协议的终止

协议之日。
3.2 在委托期限内，辽港集团不得单方面撤销委托授权，也不得将本协议下委托大连港集团行使

之权利再授权给其他第三方。
4、董事提名
大连港集团将在本协议签署后， 尽快按照营口港务集团公司章程的规定向营口港务集团提名董

事。
5、费用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为实现本协议目的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中介机构费用），由双方各自承

担。
四、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存在权利限制情况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第四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同一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收购人可以免于以要约
方式增持股份。

在本次收购（即表决权委托）中，营口港务集团、大连港集团及辽港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
集团，故本次收购所涉及的表决权变动是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未导致上市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可适用《收购办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收购前， 营口港务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916,185,012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57%， 持有表决权比例为 30.57%，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大连港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032,421,16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6.66%，持有表决权比例为 26.66%，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
东

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各股东持股数量和比例无变化。 营口港务集团通过直接持有股份及接
受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合计拥有辽港股份 57.24%股权的表决权，为辽港股份控股股东。 大连港集团通
过直接持有股份及接受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合计拥有营口港务集团 45.93%股权的表决权，对营口港务
集团形成控制，并间接控制营口港务集团及辽宁港湾金控拥有的辽港股份 57.53%股权的表决权，为辽
港股份间接控股股东。

收购前后辽港股份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持股数量
（万股）

股权
比例

表决权
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股权
比例

表决权
比例

A股 1,746,471 77.20% 77.20% 1,746,471 77.20% 77.20%

其中：大连港集团 531,026 23.47% 23.47% 531,026 23.47% -

营口港务集团 691,619 30.57% 30.57% 691,619 30.57% 54.04%

辽宁港湾金控 6,731 0.30% 0.30% 6,731 0.30% 0.30%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517,096 22.86% 22.86% 517,096 22.86% 22.86%

H股 515,872 22.80% 22.80% 515,872 22.80% 22.80%

其中：大连港集团 72,217 3.19% 3.19% 72,217 3.19% -

营口港务集团 - - - - - 3.19%

布罗德福国际 85,635 3.79% 3.79% 85,635 3.79% 3.79%

群力国际 271,474 12.00% 12.00% 271,474 12.00% 12.00%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 86,547 3.83% 3.83% 86,547 3.83% 3.83%

合计 2,262,343 100.00% 100.00% 2,262,343 100.00% 100.00%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

件。
收购人认为，本报告书摘要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投

资者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交易所依法要
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群力国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辽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布罗德福国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群力国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辽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年 月 日


